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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惩罚原理
作者：[英]杰里米·边沁
译者：刘仁文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内容简介】边沁的《惩罚原
理》以功用主义为思想主线，从刑
罚的目的与功能、刑罚的裁量规
则、选择刑罚时的考量因素等方面
构建起刑罚理论的基本框架，并在
此框架下对酷刑、限制性刑罚、积
极劳役刑、死刑、财产没收刑、错位的惩罚等具体刑罚制度
进行了全面审查。为了克服监禁刑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
诸多弊端、提升监狱管理的人道性，边沁还提出了著名的
圆形监狱构想，对后世的监狱改革甚至权力哲学产生了深
远影响。边沁将“苍蝇般洞幽入微的眼睛”与“雄鹰般观其
大略的眼睛”非凡地结合起来，依靠逻辑和理性，设计出一
套基于功用原理的行为典章，并用依靠同样原理来调节的
系列制裁措施作为后盾，其思想不仅促进了刑罚的轻缓化
和人道化，推动了世界性的刑法法典化，而且至今对我们
反思刑法学研究方法和探求刑事正义的最优解具有重要
的启发意义。

刑罚理论的基本框架与具体制度的全面审查

书名：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术史
作者：刘计划 高通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全面梳理中
国刑事诉讼法学自近代，尤其是
1979 年以来的发展状况。中国刑
事诉讼法律史自清末变法修律以
来，在清末民国时期经历了萌芽、
确立与初步发展时期。1949 年以
后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可分
为 1949 年至 1979 年与 1979 年之后两个阶段，1979 年以后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并逐渐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事诉讼法学。本书共包括四编十
五章，第一编为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刑事诉讼法学史，
第二编为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争鸣与发展，第三编为刑
事诉讼制度理论的争鸣与发展，第四编为刑事诉讼程序
理论的争鸣与发展。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 1979 年以后的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除以刑事诉讼制度为基本研
究对象外，还对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争
议进行回溯性研究，以期为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进一步
发展与完善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学术史中描绘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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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食品药品安全治理理
念创新研究（第二版）

作者：徐景波
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食品药品安全事
关民生福祉和经济发展，其治理
理念的创新至关重要。华东理工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景波教授所
著《食品药品安全治理理念创新
研究》（第二版），为该领域研究与
实践带来全新视角。本书聚焦食
品药品安全治理理念，通过剖析国内外政策、法律及实
践，深入探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为何治理、为谁治理、治
理什么、怎样治理、靠谁治理等诸多重大问题。从关注人
民健康需求的人本治理，到依靠科技手段的智慧治理，
从覆盖全流程的全程治理，到多方协同的社会共治，全
方位 、多角度呈现食品药品安全治理理念创新最新成
果。本书理论性、实践性、创新性强，为深化食品药品安
全治理创新提供了系统且实用的指导。2025 年 5 月推出
的第二版，在首版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内容，在十七个
方面都有新阐释，值得研读与借鉴。

全方位展现食药安全治理理念创新的价值

□韩烜尧

近日，习近平法治思想论坛（2025年）在北
京举行。本次论坛由教育部“习近平法治思想
研究”重大专项秘书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
会法学学部、习近平法治思想高校协同研究机
制秘书处共同主办，由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法
治思想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
究中心、吉林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联
合承办。

开幕式上，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
长兼秘书长、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副主
任景汉朝表示，面对新征程、新形势，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
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五年以来的创新
发展和实践成果。要求进一步深化“国情
观”、“两个结合”重大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
丰富内涵与“十一个坚持”、法治理论与新的
法治实践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关
系、以高水平法治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法治
改革重点难点问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治理
法治化、涉外法治理论与实践、坚定法治自
信等方面研究。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陈郭华表示，
教育部“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重大专项自
2022 年启动以来，在学术研究 、教材编写 、
咨询服务 、教学研究 、理论宣讲 、国际传播
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实质性研究成果，对全
国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阐释和教育教学起
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法
治思想研究阐释与成果运用，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为根本遵循，坚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下进行整体性研
究阐释，坚持以深入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原创性贡献为主要抓手，坚持把习近平法治
思想转变为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
重大成果，坚持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
材、进课堂、进头脑。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党 委 常 委 、副 校 长 郑 新
业，浙江大学副校长、社会学系主任周江洪，
吉林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蔡立东分别
介绍了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正式提出五年来，
各校在教学和科研等多个方面进行贯彻落
实的经验做法。

在 论 坛 主 旨 报 告 环 节 ，教 育 部 社 会 科
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教育部“习近平
法治思想研究”重大专项总召集人、习近平
法治思想高校协同研究机制执行委员会召
集 人 张 文 显 ，系 统 阐 释 了 习近平法治思想
提出五年来在宏观、中观、微观各领域、各层
次的创新和发展。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方位，
创造性发 展 了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一 是 提 出
了 一 系 列 标 志 性 的 、独 创 性 的 、基 础 性 的
科 学 概 念 ；二 是 丰 富 和 发 展 了 原 创 性 理
论；三是面向世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把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中国法理、中国 智 慧 进 一 步 传
播到全球范围。

全 国 人 大 宪 法 和 法 律 委 员 会 委 员 、中
国 法 学 会 副 会 长 许 安 标 回 顾 了 近 五 年 来

习 近 平总书记在重要时点对科学立法的重
要论述，并从六个方面进行了梳理总结，指
出这些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战略和举措，为在
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供了
科学指引。同时介绍了五年来，在习近平
法治思想引领下，我国深入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立法工作创新发展，
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服务改革取得的新进
展和新成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李
林指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具有中国共
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双重本质属性的“中国
式法治现代化”，是基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
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三个
独特”历史条件和现实国情所进行的法治现
代化。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独特性具体体
现为：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逻辑、理
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提
供强大思想引领和根本遵循；二是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三
是我国法治动态发展历经六个转型升级发
展阶段的现实样态；四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
法治道路和时代坐标；五是中国式法治现代
化的实践发展和演进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
所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莫纪宏指出，习近平
法治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内涵，在法治建设的目

标、任务、原则、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
观点、新论断，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理论更加系统完备。

中 央 民 族 大 学 校 长 、中国民族学学会
会长强世功从中华法系支撑中华民族共同
体，中华民族自觉与现代法治转型，夯实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法 治 基 础 三 个 方 面 ，系 统
阐 释 了 坚 持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
夯 实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的 法 治 基 础 。 要推
动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
关 于 加 强 和 改 进 民 族 工 作 重 要 思 想 之 间
形 成 有 机 互 动 ，进 一 步 加 强 中 华 民 族 宪
法 法 律 保 障 水 平 ，坚 持 和 完 善 民 族 区 域
自 治 制 度 ，制 定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促 进 法 ，依
法 治 理 民 族 事 务，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 国 人 民 公 安 大 学 校 长 、中 国 法 学 会
副会长王轶指出，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
体系需要回答好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中国法学知识从哪里来的问题；第二个问
题 是 如 何 建 构 中 国 法 学 自 主 知 识 体 系 。
中 国 的 法 学 知 识 要 从 中 国 鲜 活 生 动 的 法
治 实 践 中 总 结 提 炼 ，更 要 以 标 识 性 概 念 、
原创性理论为主干，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
知 识 体 系 。 原 创 性 理 论 要 以 标 识 性 概 念
为 起 点 ，对 标 识 性 概 念 进 行 知 识 阐 发 、体
系建构 、深入研究的理论才有可能是原创
性理论。同时，更要重视法治实践经验中
产生的标识性概念，才可能以习近平法治
思想为指导，完成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
体系这项崇高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

习近平法治思想论坛（2025年）在北京举办

深入研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郝铁川

《汉书·刑法志》说：“至于秦始皇，兼吞战
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
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
据此，学术界采纳了秦朝“专任刑罚”的说法。
但细读《史记·秦始皇本纪》，就会发现秦朝的统
治思想虽以法家为主，但也吸收了儒家思想。

会稽刻石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巡游会稽（在今浙江绍兴）时，为了祭
奠大禹，宣扬功德，刻石记功的石碑，是秦七
刻石中的最后一块，但是原石已经不在，全文
被司马迁载入到 《史记》 中。其中写道：“有
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
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
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意思是，夫
死弃子再嫁人，加倍死罪惩不贞。内外隔绝防
范严，禁止男女犯奸淫，人人干净心要诚。有

妇之夫淫人妻，杀死奸夫不算罪，男子礼仪有
章程。为人之妻若逃嫁，害得子女失母亲，都
要教育使廉清。这里的“有子而嫁，倍死不
贞”是儒家的礼教思想，《仪礼·丧服·子夏
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
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儒家明确主张
妇女“夫死从子”，不得改嫁。这块石刻还表
明秦朝不是“专任刑罚”，也重视教化：“遂登会
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意思是，秦始皇登上
会稽山，宣布教化树风尚，国民肃敬又端庄。

秦朝的《泰山石刻》记载：“贵贱分明，男女
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这里的

“男女礼顺”“昭隔内外，靡不清净”就是儒家主
张的“内外有别”。有明文规定的“内外有别”始
于西周。周灭商，建立了第一个血缘贵族统治的
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等的制度文明，史称

“周公制礼”。权位、分配和继承需要确定贵族男
子本位的婚姻、家庭制度作为组织上的保证，划

分男女分工位置以排除妇女在政治和军事活动
的参与，男女内外有别的制度习俗形成了。彼
时，内外有别的意义不在于“分”与“别”，而在于
男性外部空间和职分是无限的、开放的、重要的
和有发展潜力的，而妇女的内部空间是有限的、
封闭的、循环的和被贬低的。婚姻家庭也是内

（男）本外（女）末、男主女从。
秦朝的《琅琊刻石》中的“圣智仁义，显白道

理”，显然出自儒家；“端直敦忠”“莫不受德”来自
儒家的德治思想；“六亲相保”出自儒家的“亲亲”
思想。《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曰：“为父子、兄弟、
姊姑、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晋杜预注：

“六亲和睦，以事严父，若众星之共辰极也。妻父
曰昏，重昏曰媾，婿父曰姻。两婿相谓曰亚。”

秦朝的《之罘刻石》中的“义诛信行”，《会稽
石刻》中的“义威诛之”，来自儒家的仁义之师思
想。秦朝的《东观刻石》中的“皇帝明德”“群臣
嘉德”，《会稽刻石》中的“圣德广密”，来自儒家

的德治思想。秦朝的《峄山刻石》中的“孝道显
明”，来自儒家百善孝为先的孝道思想。

上 个 世 纪 70 年 代 云 梦 秦 简 出 土 后 ，从 其
《为吏之道》篇中，可以看到，秦始皇之前，秦朝
的治国之道已经开始吸纳儒家的思想。

《为吏之道》提出了“五善”说。“吏有五善：一
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
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五者
毕至，必有大赏。”意思是，作为一名官员，要具备
五种美德：一是要忠诚守信，敬重上级；二是要清
正廉洁，无怨无悔；三是要办事谨慎，审时妥当；
四是要喜做善事，利国利民；五是要为人恭顺，谦
虚礼让。如果能同时做到以上五个方面，将会有
很大的奖赏。这是从上下级关系、为政品德、人
际关系、做事标准等方面对为官为政提出了具体
的要求。这里的“忠信敬上”中的“忠”，显然来自
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
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
忠恕思想；“信”，则来自儒家的“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的思想；这里的“恭敬多让”，来自
儒家的“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思想。

《为吏之道》还提出了“吏有五失”：“一曰夸
以迣，二曰贵以大（泰），三曰擅裚割，四曰犯上
弗 智（知）害 ，五 曰 贱 士 而 贵 货 贝 。 一 曰 见 民

（倨）敖（傲），二曰不安其（朝），三曰居官善取，

四曰受令不偻，五曰安家室忘官府。一曰不察
所亲，不察所亲则怨数至；二曰不智（知）所使，
不智（知）所使则以权衡求利；三曰兴事不当，兴
事不当则民异指；四曰善言隋（惰）行，则士毋所
比；五曰非上，身及于死。”这里虽名为“五失”，
但具体内容却有三组、十五失。第一组“五失”：
过度奢侈、富贵生骄、擅作主张、无知犯上和轻
人才而重钱财；第二组“五失”：对百姓态度傲
慢、不安心于本职工作、对百姓巧取豪夺、接受
任命态度不恭敬、为小家而舍大家、忘国家；第
三组“五失”：过分袒护自己的亲属、用人失
察、为老百姓办事马虎大意、巧言令色且做事
懒懒散散、妄加非议自己的上级领导。从“五
善五失”的内容来看，涉及为政、德能、为
民、为人处世、选人用人等方面，主要是告诫
为官者，在这些方面绝不可掉以轻心、马虎大
意。上述“吏有五失”的内容，与儒家思想很有
关联。第一组“五失”中反对过度奢侈、富贵生
骄，体现了儒家的忧患意识；第二组“五失”中的
反对对百姓态度傲慢、对百姓巧取豪夺等，则体
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

因此，过去认为秦朝“专任刑罚”的观点，有
点绝对化了。儒法思想合流在战国时期就已经
开始了，秦始皇接续了这一点。

（作者为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细读《史记·秦始皇本纪》会发现，秦朝的统治思想——

虽以法家为主，但也吸收了儒家思想

□陶鹏飞 夏扬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
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
疾者，皆有所养”，这是《礼记》对中国传统
大同理想的描绘，也勾勒出了中国传统国家
治理的理想蓝图。在中华法治文明史上，曾
有过许多致力于实现大同理想的优秀法律
制度，譬如宋代的孤幼财产检校制度，该项
制度的设计理念在于以国家力量保护未成
年孤幼的财产权利，其践行着“使孤幼有所
养”的大同理想。宋代孤幼财产检校制度凝
聚着当时先进的立法智慧，其作为一项中华
优秀传统法律制度，内中蕴含着丰富的法治
思想和深邃的政治智慧，在当前大力保护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时代背景下，该项制度仍
然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者结合《名
公书判清明集》中的一则司法案例“叔父谋
吞并幼侄财产”案，探讨宋代孤幼财产检校
制度如何实现未成年孤幼财产权利保护的
问题。

宋代孤幼财产检校制度的内涵，可以根
据该项制度的运行过程进行理解：

第一，官府作为代表国家力量的一方，是
孤幼财产检校制度的具体实施者。当家中父母
去世，未成年儿女就会成为孤儿，或者是作为
一家之主的父亲去世，未成年幼儿的其他家人
无力主持家事，面对家中财产，孤儿和幼儿（下
称“孤幼”）无法自主生活和继承管理财产，其
他家人在财产管理上也力不从心，此时官府便
可依职权对孤幼财产进行检校。若官府无法及
时得知情况，孤幼的利害关系人如亡父的妻
妾、族人、邻居等，必须依法及时向官府报告，
而后由官府对孤幼财产实施检校。孤幼利害关
系人的报告义务是强制性的，宋代法律规定，
利害关系人不报告要被“杖八十”，趁机欺瞒侵
占孤幼财产的刑罚要“加二等”。“检校”意为由
官府出面对孤幼家中的财产，如田地、房屋、钱

物等进行清点、登记、分配和管理，并发给公
据。官府检校孤幼财产，是为了防止不法之人
伺机侵占孤幼的财产，使孤幼丧失成长生活的
物质保障，陷入“无所养”的困难境地，本质上
是以国家力量对孤幼财产实行暂时性和过渡
性保护。

第二，官府实施孤幼财产检校，需妥善
操办孤幼家中的丧事，对属于孤幼继承的财
产，官府可以对财产进行保值管理或者增值
管理。保值管理是将契书、字画等财物登记
造册，寄存在官府的检校库或者常平库中，
由专人负责帮助孤幼管理保护；增值管理是
指由官府出面对孤幼财产实施买卖、租赁等
经营活动，并从中获得收益，用以经营的财
产及其产生的收益均为孤幼所有。此外，官
府还要为孤幼确定托养人，以照顾暂不能自
立孤幼的日常生活起居，孤幼可以在原家庭
进行托养，也可以另寻可托养的人家进行托
养，或者由负责孤幼救济的社会机构进行托
养。确定好托养人后，由官府定期支取一定
的检校财产，根据孤幼受教育、成长、吃穿住
行等所需开支情况分配给孤幼和托养人，从
而满足其日常生活所需的费用。

第三，孤幼始终是检校财产的继承人和
所有权人，官府只在孤幼生活不能自理和无
法自行保护财产时临时负责保护孤幼财产
免遭侵害，当孤幼“年及格”，具备了独立自
主生活的能力后，可向官府请求返还检校财
产，官府在确认后，需将属于孤幼的全部检
校财产及其收益返还给孤幼，孤幼在拿回财
产后，可以发展自己的事业，过上独立自主
的生活，此后官府的检校责任终止，托养人
的监护使命完成。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叔父谋吞并幼
侄财产”案，是宋代孤幼财产检校制度的一
则经典实践案例，对该则案例进行分析，可
以将宋代孤幼财产检校制度保护孤幼财产
权利的具体实施情况展现出来，有助于更好
地理解该项制度。

该案主要内容为：孤幼李文孜父母双亡，
留有较为丰厚的遗产，其虽是继承人，但作为

“蕞尔童稚”，懵懂无知，无法自立，依法需由官

府介入对其进行财产检校。李文孜父母的遗体
尚未安葬，其亲族叔父李细二十三便单方面将
自己的儿子李少二十一确立为兄嫂（李文孜父
母）的子嗣，李细二十三不仅拒绝向官府报告
李文孜的情况，还假借李少二十一所谓“继承
人”的名义肆意侵吞属于李文孜的遗产，“据其
田业，毁其室庐、服食、器用之资，鸡、豚、狗、彘
之畜，毫发丝粟，莫不奄而有之。”李细二十三
疯狂侵吞幼侄财产的行为，导致“兄嫂之丧，暴
露不得葬，孤遗之侄，逃遁而无所归。”李文孜
父母的遗体无法安葬，李文孜本人被其叔父排
挤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司法官胡石壁在受
理该案后痛心疾首，怒斥李细二十三“灭绝天
理，亦甚矣”，并决心为孤幼李文孜讨回公道。

首先，胡石壁依照孤幼财产检校制度规
定，认定李细二十三不履行及时报告的法律
义务，自作主张将自己的儿子李少二十一确
立为兄嫂的子嗣，父子二人恶意共谋侵吞李
文孜的财产，需要被加重处罚。并且，李细二
十三的过继行为未到官府办理除籍附籍文
书，程序不合法，属违法过继，官府不予认
可。另外，胡石壁又援引法律：“在法，所养子
孙破荡家产，不能侍养，实有显过，官司审验
得实，即听遣还。”认为即便李文孜父母生前
真收养了李少二十一为养子，则李少二十一
对养父母不孝、对李文孜不友、败坏家产的
恶劣行为也应受到法律制裁，需要被遣返回
本家。综合李细二十三父子的违法事实，胡
石壁判决将李细二十三脊杖十五，并处编管
五百里之刑，将李少二十一杖责一百，戴枷
押解回其本家，将李细二十三父子二人侵吞
的全部财产予以收缴并归还原主李文孜。

其次，在惩治完恶人、为李文孜讨回公
道后，胡石壁考虑到李文孜年齿尚幼，缺乏
独立自主能力，而李文孜的家族之中凶恶之
徒众多，难以为抚养李文孜尽心尽责，若是
将李文孜放回到其家族之中托付给族人抚
养，则李文孜必定无法在族中立足，其财产
又会重蹈被侵吞殆尽的覆辙。因此，胡石壁
决定为李文孜另寻可靠的托养人。胡石壁将
李文孜唤到案前，询问其家事，李文孜的对
答条理清晰，胡石壁认为李文孜并非愚钝没

有灵气的人，可以将其送到府学托养，使其
接受良好的教育。胡石壁委托府学中一位年
高有德的友人根据李文孜的秉性对其予以
教导，同时负责照顾李文孜的日常饮食起
居，护佑其健康成长。在胡石壁的用心安排
下，孤幼李文孜获得了较好的托养。

最后，对于李文孜的财产，胡石壁下令
一律由官府实行检校，以确保不再遭受族人
的侵害。一方面，官府对李文孜的财产进行
整理统计，计算出办理丧事、孤幼入学、孤幼
吃穿用度等所需费用，按照实际需求对孤幼
财产作出分配使用，帮助孤幼料理好家中后
事，解决好托养事宜；另一方面，对于李文孜
剩余的财产，官府为其创建财产籍册进行保
管，并从呵护李文孜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
对其财产开展专卖等经营活动，经营所得收
益用作李文孜后续的学费、生活费等，这避
免了将有限的财产坐吃山空，从而为李文孜
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持续充分的经济保障。官
府出具凭据，待到李文孜成年之后，官府会
将检校财产及其收益全部返还给李文孜。官
府通过检校孤幼李文孜的财产，确立了孤幼
财产的合理使用，保护了孤幼的财产安全和
财产权利。

综上，面对叔父对幼侄财产的侵害，司
法官胡石壁运用孤幼财产检校制度制止并
惩治了叔父的侵害行为，为孤幼挽回了财产
损失，与此同时，为了让孤幼有个好的归宿，
使其财产免受侵害，司法官为孤幼妥善安排
了托养之所，针对孤幼财产作出了长远合理
的规划，这一系列的措施，较为全面地保障
了孤幼的财产权利和成长发展。该案中宋代
孤幼财产检校制度的实践，反映出“使孤幼
有所养”的制度理念和制度追求，是传统司
法致力于实现大同理想的生动体现，在当前
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时代背景下，
宋代孤幼财产检校制度蕴含的保护未成年
人财产权利的法治智慧和优秀经验，仍能为
当下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工作提供历史的
启思和镜鉴。

（作者分别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
研究生、教授）

宋代孤幼财产检校制度蕴含丰富法治智慧


